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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农综〔2019〕115号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等 11部门关于印发
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
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、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商务局、林业局、

海洋渔业局、税务局、证监局、金融监管局、供销合作社，人民

银行省内各支行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村发展局、经发局、财政金

融局、税务局：

根据农业农村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

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

略的需要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情况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福建省

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》，已经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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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林业局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

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

2019 年 9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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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
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

（以下简称“省级重点龙头企业”）的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，加强

对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服务和扶持，培育壮大龙头企业，增强辐

射带动能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生产、加工或流通

为主业，通过合同、合作、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方式直接与农户

紧密联系，使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有机结合、相互促进，在

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省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审

定、省政府批准后认定的农业企业。

第三条 对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要遵循

市场经济规律，引进竞争淘汰机制，发挥中介组织和专家的作用，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。

第四条 凡申报或已获准作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企业，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申 报

第五条 申报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标准。

1.组织形式。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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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、流通为主业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正常经营 2年以上的企

业。包括依照《公司法》设立的公司，其他形式的国有、集体、

私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经营、中外合作经营、外商独资企业，直

接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等。

2.经营产品。企业中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流通的销售收入（交

易额）占总销售收入（交易额）的 70％以上。对农产品销售收入

（交易额）超过 10亿元的企业可适当放宽占比要求。

3.生产、加工、流通企业规模。总资产规模：原中央苏区和

扶贫开发重点县（名单附后）3600 万元以上，其他地区 4500 万

元以上。固定资产规模：原中央苏区和扶贫开发重点县1200万元

以上，其他地区1500万元以上。年销售收入：原中央苏区和扶贫

开发重点县 4000 万元以上，其他地区 5000 万元以上。以种业、

花卉、中药材、生物质利用为主导产业的企业可在以上规定标准

上降低 20%。

4.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：原中央苏区和扶贫开发

重点县 2.5 亿元以上，其他地区 3.2 亿元以上。

5.农产品电商企业年销售收入规模：原中央苏区和扶贫开发

重点县 2亿元以上，其他地区 2.5 亿元以上。

6.企业效益。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现行中国人民银行

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；

企业诚信守法经营，应按时发放工资、按时缴纳社会保险、按月

计提固定资产折旧，无重大涉税违法行为，产销率达 90%以上。

7.负债与信用。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 60%；有银行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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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企业，近 2年内不得有不良信用记录。

8.带动能力。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带动农业民专业合作社、家

庭农场等方式带动农户发展。通过合同、合作、股份合作或其它

方式带动农户的数量达到1200户以上，且通过从上述利益联结主

体或自建基地直接采购的原料或购进的货物占所需原料量或所销

售货物量的 70%以上。

9.竞争能力。在本省同行业中企业的产品质量、产品科技含

量、新产品开发能力处于较高水平，企业有注册商标和品牌。产

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环保政策和绿色发展要求，并获得相关质

量管理标准体系认证。生产食用农产品（水产品）的企业纳入省

级农产品（水产品）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体系，实行一品一码、

源头赋码，且近 2年内没有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。

10.申报企业原则上是农业产业化设区市级龙头企业。

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 1、2、3、6、7、8、9、10 款

要求的生产、加工、流通企业可以申报作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；

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 1、2、4、6、7、10 款要求的农产品专业批

发市场可以申报作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；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1、

2、5、7、10 款，以及第 6款中“企业诚信守法经营，应按时发

放工资、按时缴纳社会保险、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，无重大涉

税违法行为”要求的农产品电商企业，可以申报省级重点龙头企

业。

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科技创新能力强、资源优势明显、

产业增值效益大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并紧密带动农户的农业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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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。鼓励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、推

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参与乡村振兴以及发展农业产业化联

合体、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的农业企业申报省级重点龙头企

业。对申报前 2年销售收入增长都不低于 30%，以及与建档立卡

贫困户建立稳定农产品产销关系或者帮扶关系的农业企业优先支

持申报。

第七条 申报材料

1.企业申请报告，附企业简介（含企业成立时间、主要经营

业务、发展历程、组织结构、主要成就、发展前景、参与扶贫和

带动农户等情况）。

2.企业申报情况表（格式另文下达）。

3.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近 2年财务审计报

告。

已上市或省级重点上市后备企业申请直接认定为农业产业化

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，提供第1、2款材料和与券商签约合同复印件

及完成股改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八条 申报程序

1.申报企业直接向注册所在县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提出申

请，递交申报材料。

2.县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

核，并对企业填报的带动农户情况进行核实并公示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经征求当地发改、财政、商务、林业、海

洋渔业、人行、税务、金融监管、证券监管、供销等部门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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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县级政府同意后，由县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正式行文连同企

业申报材料报设区市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。

3.设区市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提出复审意见报市政府同意

后正式行文报省农业农村厅。

第三章 认 定

第九条 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发改、财政、商务、林业、海

洋渔业、人行、税务、金融监管、证监、供销等11个部门建立农

业产业化联席会议制度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，负责省级重点龙

头企业认定和监测工作。

第十条 在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、监测期间，从农业、林

业、海洋渔业等有关部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专家组建

专家组，负责对各地推荐的企业进行评审和监测评估，必要时可

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进行审查。专家组成员名单、省级重

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方案，由省农业农村厅商联席会

议其他成员单位提出。

第十一条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程序和办法

1.专家组根据各设区市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上报的企业固

定资产、销售收入等指标和相关材料进行评审，并吸纳相关部门

意见建议后提出综合评审意见。

2.省农业农村厅汇总专家组评审意见，报联席会议审定后将

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对外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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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省农业农村厅将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名单报省政府批准后，

由农业、发改、财政、商务、林业、海洋渔业、人行、税务、金

融监管、证监、供销等部门联合认定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并发文

公布、颁发证书。

第十二条 对已上市或列入省级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的、

达到本办法认定标准并已完成股改、与券商签约的企业，可直接

认定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。

第十三条 经认定公布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，享受有关优惠

政策。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所属的控股子公司，其直接控股比例超

过50%（不含 50%）的，且控股子公司以农产品生产、加工或流通

为主业，可享受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。

第四章 运行监测

第十四条 对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实行日常监测和定期监测评

估相结合的动态管理，建立竞争淘汰机制，做到有进有出。

第十五条 日常监测工作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。企业通

过“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动态管理系统”报送运行情

况数据和信息。各市、县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，

加强监测信息报送的督促和审核，认真做好调查研究，及时掌握

当地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运行情况。日常监测结果作为定期监测

评估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六条 定期监测评估工作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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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每两年一次，淘汰监测不合格的企业，并增补符合条件的企

业。对新认定或近一轮监测合格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无需再报送

材料，直接通过监测。

第十七条 监测评估的具体办法

1.企业报送材料。在监测年份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除报送企

业经济运行情况表和年度发展报告外，还需报送经有资质的会计

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

2.材料汇总与核查。各设区市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对所辖

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所报材料进行汇总、核查。核查无误后报省农

业农村厅。

3.专家评审。专家组根据企业报送的材料，按照本办法的要

求进行评审，提出评审意见。

4.监测结果审定。根据专家组的评审意见，省农业农村厅对

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，完成监测报告并提交联

席会议审定。省农业农村厅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。

对因违法违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、上市违规操作、存在

坑农害农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或被公布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

人的，取消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。对在一个监测期（两年）

内，企业不报送经济运行情况数据三次以上（含三次）的监测评

估为不合格。

第十八条 监测合格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，继续保留资格，

享受有关优惠政策；监测不合格的或企业自愿申请退出的，取消

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，不再享受有关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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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企业在申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或监测评估时应按

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如存在舞弊行为，一经

查实，已经认定的企业取消资格、未认定的取消申报资格，且 4

年内不得再行申报。

第二十条 对在申报、认定、监测评审工作中，不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存在徇私舞弊行为的有关人员，要按有关规定

予以严肃查处。

第二十一条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更改企业名称，应出具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，由设区市级农业产业化主

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，报省农业农村厅审核确认。农业农村厅应

将企业更名情况及时通报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二十二条 各市、县级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

法，制定市级、县级重点龙头企业有关管理办法，开展农业产业

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2015年制定的《福

建省第八轮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办法》（闽农产

〔2015〕253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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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原中央苏区和扶贫开发重点县名单

福州市：永泰县

三明市：梅列区、三元区、永安市、明溪县、清流县、宁化县、

泰宁县、建宁县、将乐县、沙县、尤溪县、大田县

南平市：延平区、建阳区、邵武市、武夷山市、建瓯市、顺昌

县、浦城县、光泽县、松溪县、政和县

龙岩市：新罗区、永定区、上杭县、武平县、长汀县、连城县、

漳平市

漳州市：芗城区、龙海市、南靖县、平和县、诏安县、华安县、

云霄县、漳浦县

宁德市：霞浦县、古田县、柘荣县、寿宁县、周宁县、屏南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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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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